教育部補助中小學校人工智慧教育計畫
參與同意書
[bookmark: _GoBack]本人               同意成為教育部辦理之113年教育部補助中小學校人工智慧教育計畫(下稱本計畫)執行團隊成員，已詳閱本計畫徵件須知規定，並清楚了解本計畫目標及需負責的工作項目。同意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參與辦公室舉辦的課程共備及其他計畫相關活動。
本人已確實了解應配合主辦單位事項，且逐項勾選無誤。如有不實或未逐項完成勾選，願意放棄申請資格。
一、團隊成員分工(可重複勾選，需至少符合其中一項)
· [bookmark: _Hlk75163936]統籌計畫整體執行
· 規劃課程/活動設計
· 實施授課
· 計畫行政作業
二、配合事項
· 同意參與本計畫種子師資培訓，透過課程共備方式，協助跨校討論及設計特色AI學習活動，促進相互交流觀摩。
· 同意全程參與本計畫種子教師培訓活動，如有缺席情形將會影響計畫考核及執行成果。(授課教師必勾選)
· 計畫成員如有異動，應通知計畫辦公室及提供異動後人員資訊；計畫主持人如有更動，並應報本部備查。
三、行政異動調查
· 於計畫執行期間有參加校長儲訓、主任儲訓、介聘至其他學校、借調至其他單位等規劃。
此致 
教育部 

立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任教學校：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月
